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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品流通秩序的几个问题

纪宝成　李辉华

[内容摘要]　商品流通秩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组织和行为状态,实际上

是利益分配的结构状态; 引起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内因是各利益主体的独立存

在及其矛盾性,外因是政府、市场中介机构、流通主体、消费者行为的失范; 在协

调各利益主体间矛盾的基础上,严格规范上述四者的行为, 应是避免或消除流通

运行无序的可行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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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80年代中后期以来, 我国商品流通领域出现的混乱现象日趋增多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但收效不大。如何来解释这些现象呢? 经济

理论界对此纷纷发表意见, 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种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什么

是商品流通秩序, 二是引起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根源是什么, 三是这种无序或混乱状态是否可

以避免,四是如何才能避免或消除这种无序状态。下面就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一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商品流通秩序的定义有两派意见。一种意见把商品流通秩序看作规则

或规范本身。例如,有人认为“所谓流通系统秩序,就是符合商品流通规律和商品交换行为主体

共同意志的统一的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或称之为系统运行的规则。” 另一

种认识则把流通秩序看作一种状态。比如, 有人认为“市场秩序是人们按着某种法律规范、经济

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进行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种市场行为状态”。对这两种观点, 我们倾

向于后一种意见。因为,按照前一种观点的逻辑来推理,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流通规则

制订出来了, 商品流通秩序也就建立起来了。但历史经验与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尽管我们倾向后一种观点, 但仍然认为, 它对商品流通秩序含义的解释是不够全面的, 这

主要是指它没有把商品流通活动的组织状态考虑进去。鉴于此,我们认为,商品流通秩序就是



指,商品流通主体、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主体在商品交换活动与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活动中所

形成的组织状态和行为状态。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这个概念,有必要作以下进一步说明:

第一,流通秩序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商品能否顺利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它

是由商品流通运行的状态是否有序决定的; 二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能否顺利地实现自己合理

的经济利益, 它是由商品流通主体间经济活动的状态是否有序决定的;三是指商品流通管理和

调控主体所采取的管理和调控行为, 能否促进商品顺利进入消费领域,能否促进企业顺利实现

合理的经济利益,它是由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主体的组织状态和管理调控活动的状态是否有

序决定的。很显然,后两个方面的状态是否有序,将直接决定前一个方面的状态是否有序,但情

况往往是相互的。这就是说,上一个时期的商品流通运行的状态(状况)如何,也会直接影响甚

至决定下一个时期商品流通主体间经济活动的状态,以及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主体的管理调

控活动的状态。

第二,商品流通秩序既包括商品流通在某一个时点的有序状态,又包括商品流通在某一时

期的总体有序状态。无穷多个连续的时点有序状态就构成了总体的有序状态。当作为消费者

出现的单个居民进行一次购买即完成一次商品交换时, 他所看到的商品流通运行的状态就是

商品流通运行在该时点上的状态,即商品流通运行的时点状态。若此时的商品交换是按照流通

规则的要求有组织地进行的,即可视为商品流通运行有序;反之,则称商品流通运行无序。

第三,根据不同的标准, 商品流通秩序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商品的实体形态来划

分,则有有形商品的流通秩序与无形商品的流通秩序两类。其中, 前者又包括消费品流通秩序

与生产资料流通秩序, 后者则包括货币资金、劳动力、智力成果(技术)、信息、劳务等五种商品

的流通秩序。若按照时间上有序度的不同,商品流通运行状态可分为六种类型:即商品流通运

行完全有序( F0 )、商品流通运行基本有序( F 1)、商品流通运行局部有序( F 2)、商品流通运行局

部无序( G 2)、商品流通运行基本无序( G 1)、商品流通运行完全无序( G0 ) , 其中 F0 是一种理想

状态,它是政府追求的一种最优状态, 但在实际中,政府在追求 F 0的过程中, 最后达到的状态

往往有可能就是 F1 ; G 0则是政府和流通主体尽量避免出现的状态, fi 表示时点有序状态。

第四,不同的行为主体因各自利益不同,它们对商品流通运行状态有序度的追求顺序也不

一样。政府的追求顺序往往是商品流通运行完全有序、商品流通运行基本有序、商品流通运行

局部有序、商品流通运行时点有序,即 F 0、F 1、F 2、f i。这也就是说,政府(即商品流通管理与调控

主体,下同)追求的首要顺序是商品流通运行的总体状态有序,其次是局部状态有序,最后才是

时点状态有序。这主要是因为, 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政府,常常是从总体或全局的角度来考虑

问题的,因而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商品流通主体与消费者(居民)的利益, 而且,只要商品流通

运行的总体状态是有序的, 政府的目的或目标也就基本上实现了。但是,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单

个居民来说,情况则大不一样, 他的追求顺序与政府刚好相反,即为 f i、F2、F 1、F 0。因为每个消

费者心里都很清楚:他不可能连续地参与商品交换活动, 而只能在某个时刻进行一次商品购买

即交换,在另一个时刻再进行另一次购买。很显然,消费者的这种购买行为属于时点交换行为。

因此,商品流通运行的时点状态是否有序, 对消费者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当然,消费者也希望

商品流通运行在某个时期内的总体状态是有序的,但商品流通运行的总体状态有序,并不一定

就意味着商品流通运行的所有局部状态都有序,更不意味着商品流通运行的所有时点状态都

有序 因此 商品流通运行的时点状态有序 很自然就成为消费者追求的首要目标 其次是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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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有序,最后才是总体状态有序。与政府和作为消费者的单个居民不同,作为商品流通主体

的生产经营者,其追求顺序则为 F2、F 1、F 0或 fi。这是因为,企业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是经常性

的,因而该交换行为表现出连续性和时期性;又由于任何一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商品品种相对于

商品世界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该企业所从事的商品交换活动涉及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

的,所以,这种商品交换行为又表现出局部性特征。这样, 商品流通运行在某一时期内的局部状

态有序,自然而然就成了作为商品流通主体的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其次才是总体状态有序或

时点状态有序。

政府、企业、消费者(居民)三者对商品流通运行状态的上述追求顺序可用下图更直观地表

示出来:

·

消费者的追求顺序

企业的追求顺序

政府的追求顺序

·

·
f iF2F1F0

F0 F1 F2 f i

f iF2F1F0

　　　　注: ·表示首要顺序,箭头表示追求顺序的递减方向

上图表明,在政府、企业、消费者(居民)三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说它们对

立,是因为三者因各自利益的独立存在而追求的首要顺序不同, 分别为 F0、F 1、F 2、fi; 说它们统

一,是因为三者都在追求有序。三者之间的这种利益矛盾 存在于商品流通运行系统内部。正

是因为有了这种利益矛盾, 才使得商品流通运行既可能出现有序状态,又可能出现无序状态。

但这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要使它变为现实,还需要一系列外部条件。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

何尽快创造有利条件, 以实现我们预期的目标——商品流通运行基本有序。

二

引起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根源是什么? 目前国内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其根源在

于市场法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法不严;也有人认为, 它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没有建

立及管理不严所致;还有人认为,其根源在于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等等。尽管上述观点

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们认为,这些似乎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就是政

府、企业、消费者三者利益的独立存在及三者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的结果。

在传统体制下, 只强调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很少强调企业独立特殊的自身利

益,基本上不强调(消费者)个人利益,也就是说,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的经济利益是合

而为一的, 后两者的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置的,这样,在实际上只承认单一的国家利益

而很少承认企业利益和消费者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当然就不会存在和出现上述三者之间明显

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问题产生的根源即内因在旧体制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高度

集权的管理体制,再加上当时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利益特别是对物质利益的鄙视给人们所带来

的影响,使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也就更加难以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可能了,这就消除了问题产生

的外部条件即外因。由此可知, 引起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内因与外因在旧体制下,可以说基本

上都不存在 这就使得旧体制下的商品流通运行显得相当有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企业



利益和消费者个人利益开始得到承认并日趋强化。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

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 又出现了明显的各自不同的利益, 从而必然会产生利益矛盾和利益

冲突。这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大致可分三类情况: 第一类是收敛情况, 即指在一定时期内,由

于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歧协调得比较好, 从而使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日

趋缓和、利益冲突日益减少,以致使三者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基本上落在社会许

可的区间范围内时的情况; 第二类是发散情况, 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由于上述三者之间的利

益分歧根本不能协调或根本没有协调好,从而使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日趋激化、利益冲突日益

加剧,以致使三者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基本上落在社会许可的区间范围之外时的

情况;第三类则是介于前两类之间的均衡波动情况, 即指上述三者之间的利益分歧在一定时期

内,不管如何协调, 它既没有明显缩小从而靠近社会许可的区间范围的趋势、也没有明显增大

从而远离社会许可的区间范围的趋势时的情况。与此相适应, 此时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

冲突基本上会保持现状,三者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也将保持原来的状态。很显然,

与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现象密切相联的是第二类情况。

由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制度、规则发生作用的力度大为减弱,作用范围也大大缩

小,而新的制度、规则又尚未完全系统地建立起来,这就使得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

系处于一种不规范的状态, 从而使企业行为和职工行为有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可能。也就是说,

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政治环境、文化道德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条件,由于不能很好地协调

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者之间因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且又不能找到一种

可行的解决方案, 因而它便成了引起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外因。具体说来,这些外因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 政府行为混乱。这是引起我国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此处的政府行

为指国家政府中的经济调节机构对商品流通领域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行为 。根据美国经济学

家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可知 ,我国经济调节机构的目标函数由委托人即国家的

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和经济调节机构本身的利己目标组成。前者具体指经济调节机构向全国

人民提供的社会公共利益最大、社会公共服务最优、宏观经济调控下的经济自由度最大等。后

者则指经济调节机构的职工收入与福利待遇如何以及它在众多政府机构中的地位高低等。从

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经济调节机构的行为大致分两类:

第一,指经济调节机构为了追求委托人国家的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的商品流通宏观管理

和调控行为。虽然从理论上讲, 这类行为不大可能成为影响商品流通无序运行的因素,但由于

体制性因素,改革缺乏配套与整体性、行政管理与调控不分、政策与法令的不连贯性甚至前后

自相矛盾等原因而在实际中曾一度出现过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是政府行为混乱的主

要方面。

第二,指经济调节机构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而采取的商品流通宏观管理与调控行为。这

是政府行为混乱的主要方面,因而是引起商品流通无序运行的重要因素。这种行为又包括:

( 1)市场调控机构与市场行政管理执法机构之间以及二者内部各职能机构之间,或者中央

与地方之间及地方相互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采取的经济行为。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商

业的政府管理者已由当初的两三家增加到十几甚至几十家,同时商品流通的宏观调控者也由

一两个增加到六七个, 很显然, 这些机构在商品流通领域内的职能是重复的交叉的, 而且又往



往难以统一协调。这样,在各部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必然会出现下述情况: 有利益时,众多部

门都插手期间,导致重复管理与重复调控; 无利益时,各部门又互相推诿扯皮,出现管理与调控

的真空,以致使流通主体很容易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利。同样,“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

很严重。比如, 主管部门的合理管理也往往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抵制、干扰和消解, “政令不

通”的状况绝非个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相当盛行。可见,由于管理主体和调控主体

的增多,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致使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从而导致商品流通宏观调控与管理行

为的混乱及无序化,并使之成为影响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 2)一部分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机构与某些流通主体结成利益共同体时而采取的区别对

待的管理与调控行为。自改革以来, 一方面,由于这部分流通管理与调控机构也有自己的独立

利益,而且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具有一定的租金, 当其利己目标不能实现时,就会产生侵蚀

租金的倾向;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中,流通主体都有一种通过“寻租”活动这种不正当手段

来获取有利的竞争条件的倾向。如果当这两种倾向增强时,就会出现二者合谋瓜分租金(权钱

交易)从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行为。很显然,这种合谋行为严重破坏了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公平

竞争环境,从而成为影响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又一重要因素。

2. 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混乱。这也是引起我国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外部条件之一。市场中

介机构主要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机

构,它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市场中介机构中的绝大部分均由国

家政府直接主办或间接组办,因而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这就使得本应作为社会服务机构提供

服务产品的市场中介机构, 在相当程度上异化成为政府机关或政府审批机关与企业的混合体。

这样,市场中介机构的行为往往既具有企业行为的性质,又带有不同程度的政府行为色彩, 而

这两种行为往往缠杂在一起,不易区分,容易引起这种服务产品的购买者——商品流通主体和

居民——的错觉, 因而使作为商品流通主体的企业的行为出现混乱和失控,并进而引起商品流

通运行无序。又由于市场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一方面规定它们为事业

单位, 另一方面又要求它们自收自支、独立核算、依法纳税, 这就使市场中介机构处于两难境

地。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中介机构必然把自己的生存目标和盈利目标放在第一位。而在我国目

前对市场中介机构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缺乏有效规范的条件下,很容易出现这种服务产品

流通运行的混乱和失控的无序现象。

3. 商品流通主体行为混乱。前面的分析表明,商品流通主体的行为混乱在相当程度上是

由政府行为混乱和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混乱造成的。尽管如此, 引起商品流通主体行为混乱的基

本因素仍然是流通主体自身利益的独立存在及其对自身利益的内在冲动和过度追求,而政府

行为混乱、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混乱只是为流通主体这种内在冲动和过度追求提供了十分有利

的现实条件罢了。而在情况相反时即在商品流通主体没有自身利益时,即使存在政府行为的某

种混乱这样的直接现实条件,商品流通主体行为也不会出现严重失控和无序状态,而仍然会呈

现出前面所说的基本有序状态,这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建设史上是可以找到不少例证

的。

4. 消费者行为混乱。这也是引起我国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外部条件之一。引起消费者行

为混乱的因素有许多, 像上面分析的三个原因即政府行为混乱、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混乱、商品

流通主体行为混乱 就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此外 大众传媒的误导 消费者心理不成熟 广大消



费者的经济收入还较低等也是其中的影响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影响因素对消费者行为

混乱的作用时间、作用地点、作用方向、作用力度是各不相同的。

三

那么,商品流通的无序或混乱状态是否可以避免? 一般地,无序或混乱状态大致可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社会和居民可以接受的无序或混乱状态,它往往发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区间内,

或发生在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内,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是难以避免的。第二类是社会和居民不

可接受的无序或混乱状态, 它往往发生在某一时期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时间区间内,或者发生

在某一空间范围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空间区间内, 这种情况不常出现,因而是可以避免的; 如

果一旦出现, 要想恢复常态即回到可接受的区间内是比较困难的, 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前面

的阐述和分析以及第二个问题的本意,我们可以确定,“这种无序或混乱状态”显然是指我们这

里的第二种类型的无序或混乱状态, 因而是可以避免的。但在我国目前这样特殊的条件下,大

面积的“这种无序或混乱状态”常常在表面上表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其实,这在很大

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象而已, 其原因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 此处不再赘述。这就是我们对本文开

头提出的第三个问题的看法。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或消除上述第二类无序状态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即把引

起商品流通运行无序的追求不合理利益这样的内部因素全部消除,但这需要谨慎地进行,防止

与我们进行改革的初衷相悖。因为其中的内因是以承认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者具有不同的合

理利益为前提的, 而这正是我们进行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因此,只有在承认内因存在的

条件下即在只允许上述三者追求各自合理的利益的条件下,积极创造出一系列有利的外部条

件,使内外因素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这样才能使三者间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

关系及经济利益向着有利于商品流通秩序形成的方向发展。这些外部条件主要是指以下几点:

( 1)规范政府行为。这主要可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来监督政府经济调节机构的管理和调

控活动,以便防止或消除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的任何机构、任何人员与任何经济成分的商品流

通主体在任何程度上结成任何形式的“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 从而为严格执法、平等执法、保

护合法经营、整治不法行为、形成正当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有利条件,最终达到规范

政府行为,促进流通秩序形成的目的。同时积极改革我国现行的商品流通管理体制,建立新型

的商品流通管理和调控体系。这一改革较为理想的设想是:合并目前各有关的政府主管部门

(如内贸、外贸、工商行政、物价等)组建新的纯粹行政的商务部。若现行管理体制一时不易这样

理顺,眼下也宜在各级政府中成立由主管领导负责的、各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参加的临时委员会

作为过渡,以便从总体利益和个别利益的角度来统一管理社会商业,统一协调各级管理调控主

体之间及同级管理调控主体之间的管理活动与调控活动,从而防止或消除多头管理、政出多门

的行为,最终达到从另一侧面来促进商品流通管理与调控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及形成商品流通

秩序的目的。

( 2)规范市场中介机构的行为。市场中介机构原本是一种具有监督性质的特殊企业,但在

我国却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政府的附属物,为此, 必须还市场中介机构以本来面目,使其成为真

正独立的民间机构,并通过监督机制来监督其经济活动, 以防止它与商品流通主体合谋不正当

利益的可能性,从而达到规范其行为、促进商品流通秩序形成的目的。同时,国家政府不再直接



管理其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而是从宏观上即从市场中介机构的总数量和地区的空间布局等

方面进行适当的间接管理和指导。

( 3)规范企业行为。改革前,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后到现在,虽然在这方面取得

了一些进展, 但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没有取得真正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的地位,这不利于商品流

通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与商品流通秩序的形成。为此, 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尽快重塑国有

企业的应有面目,使之成为独立的商品流通主体,从而将有利于通过法律手段、行业协会的一

系列规定与章程、企业的道德准则等措施,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

同时, 政府一般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但对企业的总数量、地区分布与行业(产

业)结构必须进行宏观间接调控。此外,市场中介机构对企业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可

见,政府行为和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是否规范,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企业行为的规范与否

和规范程度。

( 4)正确的引导消费者行为,培养成熟的消费心理,也将有助于商品流通秩序的形成。

　李震寰等《中国社会主义流通系统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182 页。与此相类似的其它

观点还可参见吴树青等主编《政治经济学》(下)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126 页; 刘伟: 《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新秩序》,《光明日报》1996年 4月 5日。

　赵传君著《风险经济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28页。

　这是指三者合理利益之间的矛盾, 但在实际中, 它还包括合理利益与不合理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不

合理利益相互之间的矛盾。

　其实, 旧体制下不存在真正的商品流通, 所以此处应是指商品的行政配置或调拨活动的运行很有序。

　经济调节机构包括(市场)商品流通宏观调控机构、行政管理执法机构两大类。

　布坎南认为, 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府有双重目标: 既追求委托人(国家)的公共利益,又追求自身利益

即利己目标。

[参考文献]

[ 1]　李震寰等:《中国社会主义流通系统研究》,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3年版。

[ 2]　吴树青等主编:《政治经济学》(下) ,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 3]　赵传君:《风险经济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4]　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 5]　黄国石编:《经济控制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6]　纪宝成等:《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责任编辑　柳　静)



ABST RACTS

On Issues Concerning Sequence of Circulation of Commodit ies

Ji Baocheng　Li Huihua

Sequence of circulat ion of commodit ies appears to be in the form o f organized behav io r.

But in reality it is of distr ibution o f interests. The inner aspects that intervene in the se-

quence of commodity circulat ion are the independence of each subject of inter ests and their

conf lict ing inter ests, w hile the inter vening aspects from outside are mdium agency o f the

gover nment , subject of circulat ion, and m isbehavior of consumer s. Str ict regulation of the

four aspects ment ioned above on the basis o f adjust ing conf licts among subjects of inter ests is

a possible solut ion to avoid or eliminate diso rder in the operation of circulat 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hodolog y

of Marx ' Theory on Oriental Society

Zhang Yunfei

M ar x' theory of oriental so ciety consists in scient ific f inding s drawn fr om rig orous and

careful studies. Characterist ics o f his methodolog y are as fol low s: 1, possessing suf ficient da-

ta ; 2, using Russia as a model for analysis to inspect into oriental so cieties; 3, emphasizing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 comparison so as to g ive detailed analysis of oriental society.

Retrospection at Cultural Conservatism

M a Qingyu

Cultural conservat ism is a po litical and cultural school o f thoughts arising under the cir-

cumstances of increasing social crises after the Opium War. It w as o f cultural choice betw een

cultural nat ionalist t radit ional fo rce and radical Westernization. It s essence is expressed in

theories and pract ice of " Chinese system in the Western sty le " and " Chinese culture

standard". It s main content is interference w ith polit ical development . And its dest inat ion is

maintaining the feudal system and arriving at a state of dist ribut ion o f interests. On the

w ho le, cul tural conservat ism , like cultural relat ivity and cultural nat ionalism , w ill ev entual-

ly become forces that hinder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 ion in China.

Studies in Criminal Law Suits Concerning T aiw an

Chen Weidong　Li Hongjiang

In the study of cr im inal law suits concerning Taiw an it is impo rtant to distinguish it

w ith o rdinary criminal law suits, crim inal law suits involving for eign afairs, T aiw an cr im inal

law suits involv ing the mainland, and criminal law suits of cases involving T aiw an. Aspects

involving Taiw an in such law sui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 re compl icated and are of vari-

ous kinds. Part icular cir cumstances must be clarified befo re w e can handle them properly.


